
國軍 113 年度菸害暨檳榔防制專欄投稿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國防部 113年 1月 26日國醫衛勤字第 1130028152號令頒「菸害

暨檳榔防制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藉分享官兵戒菸(檳)經驗、菸檳榔防制工作心得等，促進學習交

流及心得經驗分享，進而建立無菸、無檳的健康職場，維護官兵

健康。 

參、投稿資格 

一、全體國軍人員(含約聘雇人員)。 

二、本菸檳防制研究計畫經費支薪人員(如專案企劃師、臨時人員)

均可投稿，惟不得請領稿費。 

肆、投稿方式 

一、截止收件日期：至 113年 10月 31日止。 

二、徵稿類型以文字、圖畫方式呈現，分類如下： 

(一)工作心得：菸檳防制工作心得、輔導員心得等。 

(二)戒菸歷程：戒菸者的心路歷程（成功或失敗均可）。 

(三)菸檳防制相關漫畫、海報。 

三、稿件格式及方式： 

作品類型 格式 

文字作品 字數須滿 1,000字(含標點符號) 

繪圖作品 
手繪(A4版面)或電腦繪圖(A3版面，解析度 300dpi

圖檔） 

收件方式 

收件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09 號 

收件人：國軍菸害暨檳榔防制服務中心 

電子郵件信箱： 

軍網：tobaccofree@webmail.mil.tw 

民網：tobaccofree79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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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獎勵 

一、前 30名投稿者可獲贈精美獎品乙份，每人一次為限。 

二、經審查通過並刊登於軍醫局網頁「菸檳防制專區」者，可獲稿

費新臺幣 1,100元，不限投稿次數。 

陸、一般事項 

一、請依投稿格式(附件1)投稿，並檢附著作權同意使用契約書(附

件2）、獎品領據(附件3)，以利作品刊登與獎品寄送。 

二、作品經獲選，將通知作者繳交稿費領據(附件 4)。 

三、本中心對稿件有刪改及使用權，如不願稿件被刪改，請註明；

另，稿件請自行留存，若未獲選刊登，稿件及照片等均不退件。 

四、活動可多次參與，投稿作品不得重複，作品經獲選可重複領取

稿費，惟投稿獎品限領取乙次。 

五、本活動經費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若

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補充。 

六、承辦人：國軍菸害暨檳榔防制中心  專案企劃師徐宏志 

聯絡電話：636213（軍）/(02)8509-9286（民） 

免付費電話：0800-580791（我幫你去戒菸） 

  



附件 1  稿件格式 

姓名  單位  

軍線  手機  

投稿字數       字 E-mail  

通訊地址 
(獎品收件處) 

投稿標題  

投稿作品 

 

相片 
(無則免附) 

 

備考 

□已檢附著作權同意使用契約書（附件 2） 

□已檢附獎品領據（附件 3） 

文字作品：字數須滿 1,000字 

繪圖作品：請標註作品種類「漫畫」或「海報」，手繪作品以 A4畫紙繪製，電腦繪圖紙張

設定 A3、解析度 300dpi圖檔。 

請郵寄至「104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09號   國軍菸害暨檳榔防制服務中心」 

  



附件 2  著作權同意使用契約書 

著作權同意使用契約書 

 

                            （以下簡稱甲方） 

茲因  國防部軍醫局          （以下簡稱乙方）   間，因著作權之使用，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以下簡稱丙方） 

 

各方約定條款如下，以茲遵行： 

 

第一條 同意使用標的為附件所載之甲方之「        (文章名稱)        」

著作壹篇。 

第二條 甲方知悉並同意乙方摘錄甲方著作之目的，在於供丙方使用於平面

廣告宣傳、電子媒體等範圍，其使用方式包括印製、單張、網路刊

登、電子傳輸或其他任何使用方式。 

第三條 甲方同意將同意使用標的永久無償供丙方於國內外公開發表、公開

傳輸、重製、散布、改作編輯及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第四條 甲方同意丙方針對同意使用標的之任何使用，不得對丙方提起異議、

調解、仲裁、訴願、民刑事訴訟、行政爭訟或其他任何請求，亦不

得以任何方式禁止或限制丙方或授權之人使用同意使用標的。 

第五條 若針對同意使用標的發生任何爭議，應由乙方負責處理。 

 

 

甲方：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乙方：國防部軍醫局 

代表人：蔡建松 

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09號 

 

 

丙方：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代表人：吳昭軍 

地址：103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號  



附件 3  獎品領據 

 

 

  

領     據 

    茲領取國防部軍醫局「菸檳防制專區」113年度

菸檳防制專欄投稿獎品乙份。(本經費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簽章：（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稿費領據 

 

                                                                                  

 

                                                                                   

 

 

 

 

  

 

領     據 

    茲領取國防部軍醫局「菸檳防制專區」113 年度

菸檳防制專欄稿費，計新臺幣壹仟壹佰元整。 
(本經費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簽章：（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浮貼身分證影本 

請浮貼郵局存摺影本 


